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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      A-2

起造人

設計建築師 協審單位

建

築

地

點

地址

地段地號 區      段   小段    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(地號請詳列)

項

次
協審項目

設計

檢討
協審結果

不符原因
符

合

免

附

符

合

不

符

已

附

免

附

未

附

1 申請書 □ □ □ □

2 起造人名冊(二人以上) □ □ □ □

3 地號表(申請地號有變更者) □ □ □ □

4 建築物概要表 □ □ □ □

5 起造人委託建築師之委託書 □ □ □ □

6 建築師簽證表 □ □ □ □

7 變更說明及理由 □ □ □ □

8※

土地登記謄本（第一類，三

個月內有效）或土地所有權

狀影本

□ □ □ □

9※
地籍圖謄本（三個月內有效

）或土地所有權狀影本
□ □ □ □

聯絡人及聯絡電話

大章

小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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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※

土地使用權同意書(基地地

號或使用面積有變更者)
□ □ □ □

11
原核准執照正本、申請書影

本
□ □ □ □

12 變更部分之建築圖說 □ □ □ □

13 變更部分結構圖說 □ □ □ □ □

14 變更部分設備圖說 □ □ □ □ □

15 原核准建築圖說副本 □ □ □ □ □

協審結果協審結果

□符合規定，准予掛號
□不符規定，請依協審結果補正後再申請掛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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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注意事項

1.各項文件均應使用制式表格，各欄

  位均應詳實填寫，並依規定用印或

  簽章；建築圖說應蓋建築師大小

  章。

2.申請人或出具文件人為法人時，應

  填寫代表人或負責人，並由其蓋

  章；未成年者須有法定代理人蓋章。

3.變更設計無涉基地地號或面積之變

  更者，審查表※8、※9、※10等項

  文件免檢附；變更設計涉基地地號

  或面積變更，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

  書應注意：

(1)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同意使用面積

  乙項應以中文大寫逐筆書寫。

(2) 有設定地上權者，須由地上權人出

  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

(3)有查封登記者，須由債權人出具土

  地使用權同意書。

(4) 載明供建築使用之基地租約可視同

 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

(5)信託財產之同意使用依內政部之規

  定。

請用印

         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申請案掛號規定項目審查表      A-2

協審單位

區      段   小段              地號等   筆(地號請詳列)

聯絡人及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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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申請人僅檢具土地所有權狀影本

  者，須下載各項(8、9項)謄本

  核對。

5.變更部分之建築圖說，其屬專業技

  術簽證部分不在協審範圍內。

6.審查表自第13項至第15項之協審

  結果為「未附」者，受理掛號後得

  於第二階段協審時補附。

註：協審項目第□□□等項未附文

    件於第二階段協審時應補正。

協審人員(請用印)協審人員(請用印)

□符合規定，准予掛號
□不符規定，請依協審結果補正後再申請掛號


